
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

关于豁免要约收购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贵会2019年12月3日签发的关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航国际”）豁免要约收购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南电路”）

事宜的192613号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以下简

称“反馈意见”），中航国际已会同相关各方进行了落实，经过认真分析与核查，

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，涉及《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

“收购报告书”）内容部分，相应进行了修改和补充，请予审核。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反馈意见回复中的简称和释义与收购报告书中相同。本反

馈意见回复中涉及补充披露的内容已以楷体加粗文字在《重组报告书》中显示。 

 

一、申请文件显示，1）本次收购方案为：中航国际先私有化中航国际控股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航国际控股），再以吸收合并的方式与中航国际控

股、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航国际深圳）合并，承继后两者

的全部资产、负债并注销后两者的独立法人主体资格。2）根据《吸收合并协议》，

中航国际控股退市和私有化为合并生效的前提条件。3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

批程序包括：中航国际控股临时股东大会以法定票数批准本次合并，中航国际

控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法定票数批准中航国际控股私有化议案；本次交易涉

及的中航国际控股 H 股要约收购及 H 股股份转让交易实施完成；中航国际控股

向香港联交所递交退市申请，且退市申请已经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生效；

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中航国际要约收购中航国际深圳、中航国际控股下属 A 股

上市公司的义务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中航国际控股股东大会关于吸收合并及

退市事项的审议情况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

答复： 

一、中航国际控股股东特别大会关于本次合并事项的审议情况 

中航国际控股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hkexnews.hk）刊发了《股东特别大会通告》，向全体股东发出股东特别

大会的通知，中航国际控股拟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，由代表三

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审议批准本次合并事项。 

中航国际控股于 2020年 2月 14日举行了股东特别大会并于同日在香港联合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hkexnews.hk）刊发了《联合公告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

举行有关(1)由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代表中航国际提出收购本公司全

部已发行 H 股的自愿有条件要约；(2)自愿撤销本公司 H 股上市地位的建议；及

(3)由中航国际吸收合并本公司的建议的股东特别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会议按股

数投票表决结果》，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赞成本次合并的股东特别大

会决议案，中航国际控股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合并事项。 

二、中航国际控股 H 股类别股东会关于退市及本次合并事项的审议情况 

中航国际控股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hkexnews.hk）刊发了《H 股类别股东会议通告》，向全体 H 股股东发出

H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，中航国际控股拟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 H 股类别股

东会，由中航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的 H 股股东（以

下简称“独立 H 股股东”）中所持有的至少 75%表决权的股东审议批准中航国际

控股退市及本次合并事项，且投反对票的表决权不超过独立 H 股股东所持表决

权 10%。 

中航国际控股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举行了 H 股类别股东会并于同日在香港

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hkexnews.hk）刊发了《联合公告：于 2020 年 2 月

14 日举行有关(1)由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代表中航国际提出收购本公

司全部已发行 H 股的自愿有条件要约；(2)自愿撤销本公司 H 股上市地位的建议；

及(3)由中航国际吸收合并本公司的建议的股东特别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会议按

股数投票表决结果》，独立 H 股股东中超过 75%的表决权赞成中航国际控股退

市及本次合并的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案，且反对各项议案的票数均不超过 10%，



中航国际控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中航国际控股退市事项及本次合并事

项。 

因此，中航国际控股已召开股东特别大会以法定票数批准本次合并，中航国

际控股已召开 H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法定票数批准中航国际控股退市及本次合并

事项。 

三、本次交易进展及后续安排 

中航国际控股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了股东特别大会和 H 股类别股东会

议，分别以 99.97%和 99.86%的高支持率通过了有关除牌、合并协议及合并事项。

本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出席率约为 58%，高于自 2009 年以来中航国际控股所

有股东特别大会/或类别股东会议（会上中航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士须放弃投票）

（以下简称“独立会议”）（不含本次）最高出席率 30%约一倍，更大幅高于近十

年中航国际控股独立会议平均出席率 14%。公司理解，在香港市场采用二级托管

制度，需股东手写填表并邮寄至托管机构的传统投票方式下，类别股东仍积极参

与股东会投票，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航国际控股的独立 H 股股东对本次私有化

及合并方案的认可与支持。若 2020 年 3 月 6 日下午四点前，要约人收到的有效

要约接纳达独立 H 股股东持股总数的至少 90%，要约将成为无条件，按计划，

2020 年 3 月 11 日为中航国际控股股票最后交易日，2020 年 4 月 17 日中航国际

控股正式摘牌。在要约人取得贵会对豁免要约收购的核准后，吸收合并的前置条

件将全部达成。 

四、补充披露 

中航国际已在《收购报告书》“收购人声明”以及《收购报告书》“第三节  

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”之“三、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”部分相应补充披露

上述审议情况。 

五、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财务顾问认为：中航国际控股已召开股东特别大会以法定票数批准

本次合并，中航国际控股已召开 H 股类别股东会以法定票数批准中航国际控股

退市及本次合并事项，中航国际已在《收购报告书》中补充披露前述审议情况。 



经核查，法律顾问认为：中航国际控股已召开股东特别大会以法定票数批准

本次合并，中航国际控股已召开 H 股类别股东会以法定票数批准中航国际控股

退市及本次合并事项。 

二、申请文件显示，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程序包括：国家发改委备案、航空

工业集团批准、中航国际股东会批准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备案或决议文件。

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答复： 

一、补充披露相关备案或决议文件 

本次收购已取得国家发改委备案、航空工业批准、中航国际股东会批准，具

体如下： 

1、2019 年 2 月 26 日，国家发改委作出《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》（发

改办外资备[2019]121 号），对中航国际要约收购中航国际控股 H 股股份项目予

以备案。 

2、2019 年 9 月 25 日，航空工业作出《关于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私

有化项目的总经理办公会专题会议纪要》，同意中航国际控股私有化方案，以及

原则同意中航国际与中航深圳、中航国际控股进行吸收合并。 

3、2019 年 10 月 25 日，中航国际召开第二十次临时股东会会议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启动 HK.0161 公司私有化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启动中航国际控股私有化

方案，并同意各方签署的《吸收合并协议》。 

因此，本次收购已取得国家发改委备案、航空工业批准、中航国际股东会批

准。 

二、补充披露 

中航国际已在《收购报告书》“第三节 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”之“三、本

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”部分补充披露上述相关内容。 

三、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财务顾问认为：本次收购已取得国家发改委备案、航空工业批准、



中航国际股东会批准，中航国际已在《收购报告书》中补充披露相关情况。 

经核查，法律顾问认为：本次收购已取得国家发改委备案、航空工业批准、

中航国际股东会批准。 

 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关于豁免要约收购深南电路

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

 

 

2020 年 2 月 25 日 


